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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 師 啟 試 錄  
 

國際私法的反致問題 
 

編目：國際私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主筆人：伊台大   

從觀念的釐清出發，以簡單易懂的方式使學生理解國際私法的

規範基礎和學說爭議所在，並搭配實例運用且輔以考古題和自

創類題，從做中學，使抽象的法理可以實際運用於考試之中，

確實拿到應有分數為目標。 

◎最新課程請點閱高點法律網 lawyer.get.com.tw
 

   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6 條規定：「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如依其

本國法就該法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，應適用該其他法律。但依其本國法

或該其他法律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者，適用中華民國法律。」是為國際私法之

反致條款。反致條款之適用大概是國際私法一科中最難理解的一環，惟其適用

範圍實屬廣泛，重要性不言可喻，使欲學習國際私法者甚難忽略。在國家考試

環境下，反致亦屬國際私法熱門考點，惟律師司法官國際私法僅以選擇題出

題，而反致條款適用甚為複雜，故實例題的出題難度較高，多以法條法理題型

態出現，所以叫無需注重本條的操作問題，然而在其他國考如民間公證人等，

國際私法會以申論題出題，則務必熟習本條操作、以及條文與反致種類間的適

用，方能順利得分。以下分別就反致條款的考點進行重點整理。 

一、反致的目的：達成判決一致性與調和屬人法連繫因素之衝突 

反致之法理源於法國 Forgo 案判決而來，惟經過學說之發展，反致的型態

早已開枝散葉，然而追本溯源，反致條款原來的是為了解決屬人法聯繫因

素之衝突，也就是說，Forgo 的本國法巴伐利亞國際私法規定繼承以被繼

承人住所地法為準據法，而 Forgo 的住所地法國國際私法卻以被繼承人本

國法為準據法，易言之，如果 Forgo 案在法國審理，則準據法會是巴伐利

亞法律，但如果事件當事人決定到巴伐利亞起訴，則準據法就會變成法國

法，這種情形對於事件當事人來說，如果適用法國法對其較為有利，則其

可選擇至巴伐利亞起訴，但若其判斷適用巴伐利亞法律對當事人權益較為

有利時，則其亦可選擇至法國起訴，成為國際私法最不願看到的任擇法庭

地（forum shopping）狀況，此一狀況之主因在於，對於涉及身分、能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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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之屬人法事項，各國國際私法所選擇的連繫因素不一致，有的國家認

為當事人本國法是解決屬人法事項最適切的法律，有的認為當事人生活乃

以住所為中心形成各種屬人事項的權利義務關係，故住所地法才是最適切

法，近年也有許多國家選擇「慣常居所地法」作為屬人法之準據法，因各

國對屬人法連繫因素選擇有不同，導致同一屬人法事件至不同國起訴時，

可能適用不同準據法，因此反致條款應運而生，為了調整各國屬人法連繫

因素之衝突，達成同案同判之判決一致性，而有反致條款之適用。所以涉

民法第六條第一句話就是：「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…」在涉民法

中，適用當事人本國法的情形絕大多數都是屬人法事項，以期凸顯反致條

款之主要目的，並限縮反致僅適用於屬人法法律關係。 

二、我國法反致的操作原則：尊重當事人本國國際私法的規定 

反致條款的操作上，最重要的一點在於：最終適用的準據法乃外國國際私

法的選法結果。依照涉民法第六條前段的規定：「…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

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，應適用該其他法律。」也就是說，依照我國

國私的規定，就個案事件本來要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但當事人本國法（當

事人本國的國際私法）卻規定，就本事件要適用其他國家（第三國）的法

律，那麼我們就尊重當事人本國國際私法的規定，適用第三國法律。例如，

個案若涉及 A 國人甲的繼承事件，依照我國涉民法第 58 條規定，適用甲

的本國法即 A 國法，然而同時，因為繼承是屬人法事項，有第 6 條反致的

適用，所以同時必須觀察 A 國國際私法就本事件的準據法如何規定，假

如Ａ國國際私法認為，此事件應適用 B 國法，則最終第 6 條選擇以 B 國

法為準據法。以下以簡圖說明適用過程 

繼承 

於我國起訴適用我國國私（第 58 條：依當事人本國法）A 國法 

      第 6 條A 國國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國法 

在此，我國國私說用 A 國法（當事人本國法），A 國國私說用 B 國法，同

時列出兩國國私之不同適用結果後，第 6 條最終選擇 A 國國私適用結果，

所以 B 國法為準據法。是以，反致就是去參考當事人本國國國私的適用結

果，若當事人本國國私選擇的準據法與我國國私不同時，則以當事人本國

國私的選法結果為準。故如考試要考出反致的實例題時，勢必得給出假設

條件，即當事人本國或其他外國國際私法或選法規則如何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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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反致的種類：依照新法修正理由所述：「現行條文關於反致之規定，兼採

直接反致、間接反致及轉據反致，已能充分落實反致之理論，惟晚近各國

立法例已傾向於限縮反致之範圍，以簡化法律之適用」以下就各反致種類

詳細說明之： 

(一)直接反致：直接反致規定於第 6 條但書前段，法條文字整理如後：「依

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係應適用中華民

國法律者，適用中華民國法律。」如果當事人本國國際私法規定，就

同一事件的準據法為我國法時，則應尊重當事人本國國私的選法結

果，以我國法為準據法。亦即：我國國私適用當事人本國法當事

人本國國私我國法，則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。 

(二)間接反致：間接反致規定於第 6 條但書後段，法條文字整理如後：「依

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

而定者，但依該其他法律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者，適用中華民國法律。」

間接反致適用較為複雜，在依照我國國私規定適用當事人本國法後，

同時觀察當事人本國國私適用結果，應適用其他法律（第三國法律）

時，必須再進一步觀察該其他法律（第三國國際私法）的適用結果，

如果第三國國私就同一事件適用我國法時，則最終以我國法作為準據

法。 

我國國私       當事人本國法（A 國法） 

當事人本國國私 其他法律（第三國法，B 國法） 

第三國國私     我國法            尊重第三國國私適用結果

(三)轉據反致：即第 6 條前段之規定，但需注意的是，在「依其本國法就

該法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…」之後，此時的「其他法律」（第三國

國際私法）之規定，還有可能再繼續指向我國法為準據法，此時即形

成間接反致，即(二)之情形，故還有必要繼續檢驗第三國國私的情形，

已如前所述。然而，第三國國私除了再指向我國法為準據法之外，還

有三種排列組合可能，包括指向當事人本國法（A 國法）、第三國法（B

國法）、甚至第四國法（另外的 C 國法），其中，若連第三國國私都認

為應該要用自己國家的實體法為準據法，則為典型之轉據反致。指向

當事人本國法或第四國法律的情形，因涉民法第 6 條並未規定此種類

型之反致，故仍歸類為轉據反致而停留於適用「其他法律」（第三國法、

B 國法）為準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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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私本國私（A 國法）其他法律（B 國法）我國法（間接反致）

我國私本國私（A 國法）其他法律（B 國法）A 國法（轉據反致）

我國私本國私（A 國法）其他法律（B 國法）B 國法（轉據反致）

我國私本國私（A 國法）其他法律（B 國法）C 國法（轉據反致）

(四)其他：不採二次轉據反致與重複反致 

1.二次轉據反致即第三國私再指向第四國法之情形，如前所述我國法

未採。 

2.重複反致即在直接反致或間接反致指向我國法後，再繼續適用我國

國私將準據法定在另一外國法律（例如：當事人本國法、A 國法）之

情形，我國未採之。 

四、反致的其他適用問題 

(一)可擴大我國法的適用 

於直接反致與間接反致的情形，均將反致適用停在以我國法為準據法

之情形，尤其在間接反致，在當事人本國國私指向第三國法律後，更

進一步探求第三國國私的適用結果，尋求適用我國法之可能性，已實

質擴大我國法適用之可能性。 

(二)只要是屬人法事項都有反致適用 

如前所述，反致適用於屬人法事項，惟涉民法的條文文字以「依本法

適用當事人『本國法』時」以表示其適用於屬人法，所以產生了另一

個疑義：在屬人法法律關係下，當事人有可能無國籍，此時依照涉民

法第 3 條、第 4 條之規定，則無本國法可適用，必須適用當事人「住

所地法」、「居所地法」、「現在地法」，而非「本國法時」，即不合第六

條前段的文義，此時是否仍有反致適用？目前學說多數見解認為，即

便是住所、居所地等，在我國法定位中屬於當事人本國法之替代，故

依照體系解釋，適用住所地、居所地、現在地法時雖不符第六條「本

國法」之文義，但仍有反致條款之適用。同理，如遇一國數法之情形，

在依照當事人本國法間接指定準據法後，仍有反致的適用。 

另外，在非屬人法事項中，是否有反致條款適用的可能？有學者認

為，在現行法第 26 條商品製造人責任中，有可能適用商品製造人本國

法，或經被害人選定適用被害人本國法的情形，此時符合第 6 條之文

義，故仍有反致適用。惟本說尚無定論，僅供考生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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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婚姻法律關係準據法的反致適用問題 

1.婚約與結婚之成立：涉民法第 45 條、第 46 條 

依涉民法規定，婚約與婚姻之成立均依各該當事人本國法，即所謂

「並行適用」之情形，如何適用反致？例如 A 國人甲與 B 國人乙結

婚，如就婚姻之實質要件發生爭議時，甲的部分依 A 國法，乙依 B

國法，此時，甲雖依其本國法 A 國法，仍需注意 A 國國際私法就婚

姻實質要件規定之準據法，並尊重其適用結果，或繼續尋求間接反

致，故仍有反致適用。乙的情形亦同。 

2.婚姻、婚約之身分效力與離婚：涉民法第 45 條、第 47 條、第 50 條 

此三者之準據法選擇均「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；無共同之本國法時，

依共同之住所地法；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，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

地之法律。」此時如何適用反致？如夫妻有共同本國法之情形，則

應視該共同本國法之國際私法規定之準據法，仍有反致適用。如無

共同本國法但有共同住所地法時，則須繼續探求該共同住所地法的

國際私法規定，仍有反致適用。但二者均無而需適用關係最切法律

時，則無反致適用，詳後述。 

3.夫妻財產制：第 48 條 

本法夫妻財產制之規定分為兩大部分，其中涉民法第 48 條第一項規

定：「夫妻財產制，夫妻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

者，依其合意所定之法律。 」即雖夫妻財產制為屬人法事項，但容

許以「當事人合意」作為連繫因素，有別於適用當事人本國法之情

形，此時並非「適用當事人本國法」，是否仍有反致適用？肯定說認

為，我國法就適用反致係以法律關係之類型為斷，只要是屬人法事

項，均有反致適用，既夫妻財產制本質上屬於身分法律關係，則依

照體系解釋，應認為有反致適用較為妥當，因此仍需視「約定準據

法」之國際私法規定，進一步探求反致後之準據法。採否定說者認

為，夫妻財產制本有財產法之性質，非單純之屬人法，尤其在夫妻

雙方有特約之情形，此時性質上係屬契約，則無反致適用，否則再

就約定準據法反致適用其他國法律時，則逾越雙方本來約定之本

意。此爭議並無定論，應不需擔心會出選擇題，而申論題作答時可

採取同學自己認為合理之結論，只要有說明理由，應可獲取合理分

數。 

本條第二項「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；無共同之本國法時，依共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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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地法；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，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。」

之規定與前述 2.之論述相同，請參酌前述內容。 

(四)關係最切原則與反致適用之衝突：無反致適用 

現行涉民法於屬人法事項中適用關係最切原則之規定共有婚約、婚姻

之效力，夫妻財產制，離婚之原因與效力，準正等，當屬人法事項準

據法需由法官認定關係最切法律時，是否需進一步探求該關係最切法

律之國際私法規定，反致適用準據法？緣國際私法之目的在於尋求涉

外法律事件之準據法，即「最適切法」，本以硬性選法規則定準據法，

但個案適用上有僵化之問題，故晚近參以彈性選法規則，即由法官個

案選擇關係最切準據法之立法模式，然而其目的仍在尋求「最適切

法」。於個案需由法官指定關係最切法律時，則此時該關係最切法律

已屬「最適切法」了，法律上應不可能有「更適切法」，故無需再適

用反致去尋求其他法律，否則實有違國際私法之根本目的。 

 


